
2022 年度对口支援巫山项目专项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财政事权名称：对口支援巫山县项目资金

预算单位：广东省水利厅



一、基本情况

为规范和加强我省对口支援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帮助受援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根据水利部办公厅《水利

部办公厅关于 2022 年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工作安排的意见》

(办移民函〔2022〕135号)、《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开展广东省 2022

年度对口支援巫山县资金绩效评价的函》(粤水移民函〔2023〕689

号)的要求，对我省（省本级）2022 年度对口支援巫山县资金进

行了绩效自评工作。

2022年，我省（省本级）对口支援巫山县资金共计 805万元，

其中：723万元用于巫山县青少年宫建设项目；82万元用于巫山

县招商投资事务中心的培训、宣传及项目管理等。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通过查阅资料、对比分析，按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标准，

2022 年我省（省本级）对口支援巫山项目资金最终自评得分为

97.80分。具体分项指标评价情况如下：

（1）过程

①资金管理

资金支出率: 截止 2023年 5月 31日，下达资金计划为 805.00

万元，实际支付 805.00万元，资金支付率 100%。分值 12分，自

评得 12分。

②事项管理



监管有效性: 项目实施过程基本符合政府采购和工程建设管

理程序，我省（省本级）2022年度对口支援巫山县项目资金由巫

山县招商投资事务中心（巫山县对口支援事务中心）下达计划；

业主单位向巫山县招商投资事务中心（巫山县对口支援事务中

心）提交申请拨款及工程量进度相关证明资料，履行相关审批程

序，待巫山县招商投资事务中心（巫山县对口支援事务中心）审

批同意后到巫山县财政局拨款；起到了一定的监控、督促作用，

但未提供实施方案等审核情况。分值 8分，扣 1分，自评得 7分。

⑶产出

①数量指标

巫山县青少年宫建设项目已完工验收，并已出具结算审核报

告；成功召开招商推介会 1 次、培训 1 次。分值 13 分，自评得

13分。

②质量指标

一次验收通过率：巫山县青少年宫建设项目巳全部验收合

格，且为一次性验收合格。分值 4分，自评得 4分。

质量达标率：巫山县青少年宫建设项目巳全部验收合格。分

值 4分，自评得 4分。

召开培训会合格率：成功举办培训 1 次，合格率 100%。分

值 3分，自评得 3分。

召开推介会成功率：成功召开招商推介会 2次，合格率 100%。

分值 3分，自评得 3分。



③时效指标

截至 2023 年 5月底，项目资金完成率：2022 年我省（省本

级）对口支援巫山项目安排资金 805.00万元，截止 2023年 5月

31日实际拨付至业主单位 805.00万元，业主单位实际支付 805.00

万元。分值 7分，自评得 7分。

项目按期完成率：由于疫情影响，导致巫山县青少年宫建设

项目实际开工、完工时间均比计划时间晚。分值 6分，扣 1.2分，

自评得 4.8分。

⑷效益

①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

2022年广东省（省本级）对口支援巫山县青少年宫建设项目，

很大程度改善了民生条件，美化了周边生活环境；项目实施对公

务服务水平得到提升、对公共基础设施都有着良好的可持续影

响，且实施标识体现了广东支援。分值 30分，自评得 30分。

②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经过对不少于 10 户受援居民进行调查询

问，受援居民对广东省 2022 年度对口支援巫山县项目实施情况

满意度为 100%。分值 10分，自评得 10分。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根据《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反馈 2022 年对口支援巫山县工作

安排意见的函》(粤水移民函〔2022〕1312号)。2022年我省（省



本级）对口支援巫山项目安排资金 805.00万元，实际拨付至业主

单位 805.00万元，实际支付至工程款及其他相关费用共计 805.00

万元。

2.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2022 年我省（省本级）对口支援巫山项目安排资金 805.00

万元，实际拨付至业主单位金额占预算额度 100.00%，实际支付

至工程款及其他相关费用占预算额度 100%。

3.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我省（省本级）2022年度对口支援巫山县资金由巫山县招商

投资事务中心（巫山县对口支援事务中心）下达计划，按完成进

度拨付资金，项目资金拨付程序和使用范围合规，财务会计工作

较为规范，直接受益人数达 30000人，召开培训会和推介会使更

多的巫山人民间接受益。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一是由于部分项目为在原有项目基础上排危改造，单位正在

生产，或实施项目的地点与其他市政项目重合，导致尚有部分项

目未完工。二是部分项目资金拨付比例较低。

三、改进意见

各业主单位与财政等相关单位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应及时衔

接，上下联动，按相关文件要求及时将项目资金拨付到位，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并加强对未完工项目的监督力度，及时和相关单

位沟通，督促业主单位加快施工进度，规范审核程序。



四、绩效自评工作的经验

（一）高度重视，精心安排，我省对口支援项目资金绩效自

评工作组织有力。一是各级各部门充分认识贯彻落实对口支援项

目管理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统一思想，加强领导，明确

职责，周密部署，精心组织。二是落实工作责任，加强协调配合，

各负其责，做到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二）严格标准，规范操作，我省对口支援项目资金绩效自

评工作有序开展。严格按照《广东省对口支援巫山县合作规划实

施方案（2021—2025年）》(粤水移民〔2022〕13号)、《水利部

办公厅关于 2022年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工作安排的意见》(办

移民函〔2022〕135号)、《广东省省级财政绩效评价指南》（粤

财绩〔2021〕1号）和《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开展广东省 2022年度

对口支援巫山县资金绩效评价的函》(粤水移民函〔2023〕689号)

的要求，确保对口支援资金支出的安全性、公平性、规范性、经

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加强项目检查、指导、督促，确保项目

效益正常发挥。


